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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期已到，可租户就

是不搬，这可苦了要将楼宇

改造成连锁酒店的业主。因

为如果无法清场，业主将面

临平均每天1万元的损失。

经多番调解无果后，双方只

能法庭相见。 日前，天河区

法院判决，由于租赁合同到

期，租户应返还房屋，并交

纳额外的租金。

位于天河南二路的海

港大厦是一栋综合楼，2007

年曾作为餐厅和办公场地

出租。 去年12月，业主决定

将其改造成连锁酒店。于是

停止租赁，并向租户发出通

告，约定于今年6月底清场。

但是改造工程并未如

想象般顺利。租户之一的某

贸易公司（以下简称“租

户”） 拒绝撤场。 该公司于

2006~2007年租用该大厦的

两套单元， 合同租期截至

2007年12月底。

虽然合同期已过，该租

户却以自己经业主同意后，

投入了20多万元进行装修

为由拒绝搬出。该住户还指

出， 虽然双方已续签合同，

并约定如因特殊情况收回

房屋， 业主须赔偿装修费

用。但该租户无法提供所提

及的这份合同。 从今年1月

起，该租户拒绝交纳租金和

搬离，而业主则因无法清场

面临着每天1万元左右的损

失。 多房调节解无果，业主

告上法庭。

天河区法院日前审理

认为， 房屋租赁期限届满

前， 虽然被告要求续签合

同，但双方并未就此达成一

致，实际上已不存在租赁关

系。同时因租户未能所称的

续签合同，故将房屋归还业

主。 同时，法院还判该租户

参照原租赁合同的月租标

准，向业主缴纳至交还之日

止的租金给原告。

说法

2008.11.18��星期二

A29

信息时报

生活中遇到法律尴尬事？ 有疑难问题想咨询律师？ 让我们来帮吧。 现在你只要动动手指，发送短信“

SF#

内容”到
106573023420

，或发邮件到
shuofa@xxsb.com

，或致电
０２０－３４３２３１９７

，我们期待你的报料！

法律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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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草拟、见证的合同竟被判无效，被判赔偿委托人损失

找专家所托非人，可追究损失

以案说法

投入巨资装修 租期满拒绝退房输官司

我是一名厨师，我从今年
2

月
27

日起到一家民营医院上
班。 但医院至今未与我签订劳
动合同。 现在我想辞职，按照
劳动法的规定，我应怎样向
医院索赔？

135127XXXXX

我从
2008

年
3

月起到荔
湾区某公司上班， 基本工资是
1500

元
/

月。但公司一直没有和
我签订劳务合同， 也没有给我
买社保等。我咨询了其他同事，

他们说公司也没有跟他们签劳
务合同和买社保。后来，我向公
司提出相关要求， 却一直未得
到明确回复。 我想咨询以下几
个问题：

1

、公司这样做是否违反了
《劳动法》？

2

、我可以向劳动部门申请
仲裁并提出赔偿吗？ 需要提交
什么证据？

3

、这样的案例从申请仲裁
到裁决需要多长时间？

周先生

法律热线

020-34323197

shuofa@xxsb.com

单位拒签合同

又不买社保，怎

么追讨赔偿？

律师解答：

根据今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劳动合同法》，

用人单位在用工之日起超过一

个月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合同

的，要支付双倍的工资。

因此， 根据上述反映的两

种情况， 你们分别能从今年的

3 月 28 日和 4 月开始至今，要

求单位支付双倍的工资。

由于劳动仲裁或诉讼中，

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原

则， 所以你们只需要证明自己

是在单位工作，提交如工资卡、

工卡或工友证明等证据即可。

如果单位要证明与你们没有劳

动关系，则要提交证据。

如果单位不给劳动者买社

保，肯定是违法劳动法的。你们

可以向劳动部门反映， 因此造

成的损失由单位赔偿。

最后， 劳动仲裁一般历时

60 天，到法院审理阶段是 3 个

月到 6 个月。

信息时报法律工作室

佛山市的梁先生为转让自己的工厂，特意聘请律师见证合同签订。谁知这份由律师草
拟的合同因违反法规被判无效，导致他损失了

11

万元。 结果，以被告律师事务所赔偿部
分损失告终。在现实中，尤其是房地产相关交易及重大合同签订中，类似的见证日渐增多，

律师在见证等执业过程中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也日益引起关注。

信息时报记者闫晓光通讯员林劲标周桂颜

1、行为的违法性(侵害行为)：指专家在执业过程

中，违反法律、法规、职业道德规范等的行为。 由于专

家与委托人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委托合同， 其行为

也可能违反合同义务；

2、有损害的发生：指专家侵权给受害人带来不

利后果。 这里的“受害人”主要是委托人，但也包括委

托人的家属及其他利害关系人；而“不利后果”通常

有两种，一是直接的财产损失，二是因诉讼失利导致

的财产损失；

3、存在因果关系：指专家的违法行为与损害后

果之间有因果联系；

4、存在过错：是指只有当专家有过错的情况下，

才须对其侵害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过

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 判断专家是否存在过错，

最一般而言，就是看其执业期间是否符合职业道德。

就本案而言，也就是该律所在见证合同期间，未尽注

意义务。

案件回放

律师草拟合同被判无效，委托人损失 11 万元

梁先生认为， 自己出

于对律所的法律水平的信

赖， 委托他们草拟相关合

同， 并对合同的真实合法

出具了见证书。 也正是在

此前提下， 他才会按照买

方在合同中的要求， 进行

了增建仓库、 宿舍楼、 安

装防雷设备等一系列工程，

花费了巨额费用。 律所则

认为， 《承包合同》 明确

约定， 梁先生如无法办理

“许可证”， 合同应终止履

行。 而他在约定时间内未

能办妥“许可证”， 导致发

生合同纠纷并造成的损失，

应有梁先生自行承担。

本案经办的石慧法官

说，梁先生委托律所进行见

证，就是为了通过其专业法

律服务，确保合同的法律效

力，从而获取预期利益。 律

师是熟悉法律事务、提供法

律服务的专业人员，应在受

委托的权限内，维护委托人

的合法权益。

本案中，律所虽审核了

买卖双方的主体资格等内

容， 但对见证事项的合法

性、当事人提供材料的真实

性，均未尽谨慎审

查义务。 因此，对

于涉案《承包合同》的无效

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但是，梁先生作为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刻意隐瞒

自己未办相关许可证的事

实，理应预见到可能会产生

的法律后果，所以他应对合

同的无效承担主要责任，而

律所则承担次要责任。 最

后，经南海法院调解，律所

一次性赔偿梁先生各项损

失共 3 万元。

法院判决

未尽谨慎审查义务，律所赔偿部分损失

随着社会专业分工的

细化，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对

会计师、律师、医生、金融机

构人员等专家的依赖性也

逐渐增加，因相关专业服务

产生的纠纷也开始出现。

“专家责任”，是指具有

特别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

员，在履行专业职能的过程

（执业） 中给他人造成损失

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这里

的“专家”是指具备专业知

识或技能，得到执业许可或

资格证书，向顾客或当事人

提供专门服务的人。

专家执业时，他与当事

人或顾客之间具有特殊的

信赖关系，因此应负有高度

注意、向对方保持忠实以及

完成受委托任务等义务。这

些义务可以是由专家与对

方之间的服务合同所约定，

也可以是法律、 行业规范、

职业道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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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执业有义务，造成损失应赔偿

2006 年， 佛山市的梁

先生在转让自己专营鞋用

胶的树脂厂时，为了保障自

己的合法权益，聘请了律师

见证转包合同的签订。

2006 年 5 月，买卖双方

委托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

称“律所”）草拟合同，并在

其见证下，正式签署了《承

包合同》。 合同约定了承包

期限、 款项支付等事项，并

约定由梁先生负责办理化

学危险品经营许可证（以下

简称“许可证”）。

合同签订后，律所出具

了《律师见证书》和记录见

证过程的《询问笔录》，表明

“合同内容真实合法， 双方

签名及身份属实”。为此，梁

先生支付了 500 元见证费

用。

2007 年 1 月， 买卖双

方因合同履行的纠纷闹上

法院。法院以《承包合同》违

反“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依法不得出租、出借”的规

定为由， 判定该合同

无效， 梁先生因此须

承担返还承包款、补

偿款等各项费用共

11 万余元。

没想到由律师

草拟并见证的合同

竟会违反法律规

定， 梁先生遂以律

所未尽见证职责导

致合同无效、 并造

成其损失为由，要

求律所赔偿损失。

追究专家责任的四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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